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02年8月15日                                                       府行救字第1020161633號      

訴願人：田00平即00企業社

地址：南投縣南投市中興路229-27號1樓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訴願人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以下同）102年3月14日投環局廢字第1020003371號函所為處分，提起訴願乙案，經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
主文 

原處分撤銷。


事實

緣訴願人00企業社設址於本縣南投市000號（南投市00路00段00地號），於102年1月18日傾倒外觀呈黑色污泥狀物具濃烈氨水味之污泥，供稱作為植栽沃土，並操作挖土機開挖與現地土方混合，該沃土係購自00興業有限公司，原處分機關遂於102年1月21日會同行政院環保署督察總隊及內政部環保警察隊至台中市寶薪公司稽查，該公司坦承00企業社污泥由其廠區運出，污泥來源為新竹縣00環保生技股份有限公司（污泥處理廠），訴願人未具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證，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已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41條第1項規定，原處分機關爰依同法第57條規定裁處新台幣60,000元罰鍰，並處環境講習2小時，訴願人不服，於102年4月1日向本府提起訴願，案經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由

1、 按廢棄物清理法第41條規定：「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者，應向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受託清除、處理廢棄物業務。…」、同法第46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四、未依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同法第57條規定：「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或處理業務，違反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停止營業。」、行政罰法第25條規定：「數行為違反同一或不同行政法上義務之規定者，分別處罰之。」、同法第26條規定：「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者，依刑事法律處罰之。但其行為應處以其他種類行政罰或得沒入之物而未經法院宣告沒收者，亦得裁處之。」「前項行為如經不起訴處分、緩起訴處分確定或為無罪、免訴、不受理、不付審理、不付保護處分、免刑、緩刑之裁判確定者，得依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裁處之。」分別定有明文。
2、 再按行政院環境保護署97年8月12日環署廢字第0970055117 號函略釋：「按行政罰法第26條第1項規定：「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者，依刑事法律處罰之。但其行為應處以其他種類行政罰或得沒入之物而未經法院宣告沒收者，亦得裁處之。」，此係行政罰與刑罰間之一行為不二罰，採刑事優先原則。參酌該條之立法說明意旨：『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時，由於刑罰與行政罰同屬對不法行為之制裁，而刑罰之懲罰作用較強，故依刑事法律處罰，即足資警惕時，實無一事二罰再處行政罰之必要。且刑事法律處罰，由法院依法定程序為之，較符合正當法律程序，應予優先適用。但罰鍰以外之沒入或其他種類行政罰，因兼具維護公共秩序之作用，為達行政目的，行政機關仍得併予裁處，故為第1項但書規定。』…」、法務部97年1月30日法律決字第0960049343號按本法第26條第1項規定：「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者，依刑事法律處罰之。但其行為應處以其他種類行政罰或得沒入之物而未經法院宣告沒收者，亦得裁處之。」此係有關「一行為不二罰原則」於涉及刑事罰與行政罰競合時之處理規定，…是以，適用上開規定時，首須係行為人之同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始適用之；倘非同一行為，而係數行為分別該當刑事法律及行政法規之構成要件者，雖屬同一行為人所為，仍應分別處罰之，而無上開「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之適用。依此判斷後，如係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時，即應依刑事法律處罰之，亦即應將違反刑事法律部分先行移送司法機關偵辦，不得同時裁處罰鍰，其例外情形僅於行為人之行為同時應處以其他種類行政罰或得沒入之物而未經法院宣告沒收者，因該等處罰種類兼具維護公共秩序之作用，為達行政目的，行政機關得併予裁處沒入或其他種類行政罰，此際尚無違反「一行為不二罰原則」分別函釋在案。
3、 本件訴願理由略以：（一）全案已移送南投地檢署偵辦，是否違反廢棄物清理法，待司法程序結束後再行裁處。（二）該社買入產品為無毒無害之土壤混合物，供應商為台中市00興業有限公司，從未向新竹縣00環保生技股份有限公司（污泥處理廠）購買污泥。（三）買入產品具濃烈氨水味，為天然酵素其目的乃是驅蟲蠅等語，資為爭議。
4、 經查訴願人分別於101年11月24日、102年1月18日傾倒填埋污泥於南投市00路00段00地號上，原處分機關會同南投縣政府警察局光明派出所員警到場稽查，訴願人供稱污泥濃烈氨水味，為天然酵素其目的乃是驅蟲蠅，係為卸責強辯之辭，實乃合法掩護非法之伎倆，持合法種苗場登記證，假藉植栽用途非法處理事業污泥，且訴願人供稱作為植栽沃土顯與佑春公司許可證產品用途作為製磚原料及建材原料使用不符。按行政院環境保護署99年6月21日環署廢字第0990055678號解釋函：「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清理機構受託處理污泥，以堆置、曝晒或加熱等去除水分之方式處理，其所產生之乾燥污泥，仍屬廢棄物…」，本案採樣檢驗結果雖未超過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惟仍屬一般事業廢棄物，訴願人未經申請核發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確已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41條第1項之規定。原處分機關就101年11月24日之違規行為，依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規定先行移送地檢署偵辦中，惟對於102年1月18日查處之違規行為以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41條規定，依同法第57條規定裁處新台幣60,000元罰鍰，經查罰鍰處分雖非屬行政罰法第2條所稱其他種類行政罰，原處分機關應依上開函釋意旨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時，即應依刑事法律處罰之，亦即應將違反刑事法律部分先行移送司法機關偵辦，不得先行裁處罰鍰，本案原處分之決定，自屬違誤，原處分爰應予以撤銷，並由原處分機關另為移送司法機關偵辦，始屬適法。
5、 基上論結，本件訴願為有理由，爰依訴願法第81條第1項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委員 黃 啟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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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姜 君 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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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石 尊 仁

中華民國102年8月15日

代理縣長  陳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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